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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公司接受委托，现定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 1.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北海龙城 38
栋 1 层 101 号；2.河南省长葛市恒达阳光城 47 栋北户 0001001 号（含装
修材料）；3.河南省许昌市芙蓉台小区 9栋东起 2单元 9层 901 室（含车
位）；4. 河南省郑州市空港宸院 16 号楼 1 单元 2 层 206 室（含 车 位）；
5. 河 南 省 许 昌 市 瑞 贝 卡 小 区 45 栋 1 单 元 4 楼 西户；6.罚没酒水两
件进行公开拍卖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
地进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下午 4：00 按照中拍
平台要求注册报名，并缴纳 10 万元的竞拍信誉保证金（第 6 号标的保
证金 1 万元，以实际到账为准），逾期无法办理网络竞买登记手续。竞
价不成功，保证金将在拍卖会结束后 7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

咨询电话：0374-2776936、15565325623、15936335511。
公司地址：河南省许昌市颍昌大道18号。
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电话：0374-3178755。

许昌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9日

声 明
●本人魏星星因个人原因把壹张由许

昌市昊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东站
前府项目（南地块）房款票据（客户留存红
联）不慎丢失，收据编号为 2020019655，金额
474454 元（大写：肆拾柒万肆仟肆佰伍拾肆
元整），声明作废，现申请补开。如因票据丢
失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魏星星承担，与许
昌市昊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长 葛 市 奥 通 手 机 店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册号 411082600987063）丢失，现登报声
明作废。

●张串串不慎将购于许昌翰远地产有限
公司铂悦山花园项目 3-1-3301号房屋的房
款收据（金额：129262元，收据编号：0544201，
交款日期：2019年12月25日）遗失，声明作废。

● 王 玉 岩 的 护 士 执 业 证（ 证 号:
201641024026）丢失，声明作废。

禹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供应批前公示
禹自规告字〔2023〕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划
拨用地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和国
土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的通知〉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6 号）等有关规定要
求，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公示期 10 日，若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
局映。公示期满后，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审查没有发现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我局将依法报有批准权限的人
民政府审批。

联系单位：禹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374-8162100

2023年 3月 8日

拟划拨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人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许昌供电公司

禹州市公安局

宗地
位置

南环路
北侧

互惠街
南侧

项目名称

许昌禹州箕山（禹州南）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

禹州市公安局车管所
驾考中心项目

规划
用途

供电
用地

道路与
交通设施

总面积
（公顷）

1.0695

9.0976

拟供地
方式

划拨

划拨

拟划拨价款
（万元）

787.14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规范》《河南省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经禹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禹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
式公开出让 2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说明：地块具体位置以坐标为准
二、取得河南省信息安全电子认

证中心授予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数字证书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出让公告规
定的期限内均可申请，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联合竞买申请人需提交《联合竞
买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权
利、义务，包括联合各方的出资比例，

并明确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时的受让人。

凡参加本次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的
申请人，需先到河南省信息安全电子
认证中心申请并办理数字证书[办公地
址：许昌市东城区竹林路与龙兴路交
叉口东北角公共资源大厦 7 楼公积金
大厅。上午 8：00—12：00，下午 3：00—
6：00（夏）办公电话：0374-6050010]。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拍卖出让通过河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系统（http://td.hnggzy.com）进行，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竞得入选人应在网上交易竞得入
选后 3 个工作日内到禹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市党政综合大楼后楼中楼
698 房间）办理资格审查手续；通过资
格审查后，按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

四、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

申 请 人 可 于 2023 年 3 月 9 日 至
2023 年 3 月 28 日登录河南省土地使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td.hnggzy.
com）下载获取或到禹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市党政综合大楼后楼中楼 698
房间）索取。

五、申请人可于 2023 年 3 月 9 日至
2023 年 3 月 28 日登录河南省土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td.hnggzy.com）
提交竞买申请，完成竞买资格申请。

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根据
网上交易系统随机生成的保证金银行
账号，按时足额缴纳拟竞买地块的保
证金（以资金划入网挂系统指定竞买

保证金账户为准），逾期申请无效。土
地竞买保证金交款人名称应与竞买数
字证书上的名称保持一致（联合申请
的，应以竞买数字证书上单位的名义
缴纳），否则缴纳款项无效，不具备竞
买资格。因与银行系统对接会造成到
账延迟，建议竞买人在竞买保证金缴
纳截止时间前一天完成保证金的缴纳
手续。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3月 28日 17时。

六、拍卖时间。
拍卖报价时间：（2022）014 号地：

2023 年 3月 29日 9时 20分。
（2022）056 号地：2023 年 3 月 29 日

9时 40分。
七、此次网上拍卖出让是网上申

请、报价，不接受电话、传真、邮寄、电
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报价。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宗地竞得人须自取得

《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完全
履行确认书和合同约定的所有义务。

（二）资格审查：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
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
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缴
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
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
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
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
格审查。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政办
〔2015〕135 号）、《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推进失信被执行
人联合惩戒工作的通知》（豫国土资发

〔2018〕105 号）和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关于印发〈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安全生产责任清单〉的通知》（许自
规党〔2022〕11 号）文件规定，被人民法
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被相关部门列为
安全生产失信企业的禁止参加土地竞
拍。我局将在后置资格审核时增加“失
信被执行人查询”的和“安全生产失信
企业”审核，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和安
全生产失信企业的情况，将拒绝与其签
订成交确认书和土地出让合同。如因
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
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
行承担相应责任。

（三）根据《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推进许昌市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
施意见》（许政办〔2018〕22 号）及《规划
条件通知书》要求，（2022）014号宗地应
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进行建设。

（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
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19〕3 号）、《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豫
政办〔2020〕2 号）精神及《规划条件通
知书》关于教育设施用地的配建要求，
本次出让的（2022）014 号宗地内规划
不小于 12 班幼儿园一所。配套幼儿园
应 与 首 期 建 设 的 居 民 住 宅 区 同 步 规

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
步交付使用，配套幼儿园建成后土地
竞得人必须将产权无偿移交政府，由
当地教育部门办成公办幼儿园或普惠
性幼儿园。

（五）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发布〈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的通
知》（2008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要求，本
次出让宗地规划条件以规划部门最终
核定结果为准。

（六）本次公告的事项如有变更，
将发布变更公告或书面通知，届时以
变更公告或书面通知为准。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
开出让的出让人为禹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出让活动具体工作由禹州市
地产交易中心全权实施。

（八）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
开出让活动受禹州市纪委监委和社会
监督。

禹 州 市 纪 委 监 委 第 三 执 纪 监 督
室，电话：0374—8279359

九、网上拍卖出让业务咨询
联系人：李凌娟 康东丽
联系电话：0374-2077866
联系地址：禹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市党政综合大楼后楼中楼 698 房

间）
禹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 3月 8日

编号

（2022）
014

（2022）
056

土地
位置

祥云大道南侧、
古邑路东侧

苌庄镇柏村
村境内

土地面积

总

100.74
（67160）

32.65
（21770）

净

59.57
（39713）

32.65
（21770）

用途

居住
用地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70

50

绿地率
容积率
建筑密度

≥35％
＜2.9≥1.0

＜25%

≤20%
＞1.0
＞40%

保证金
起始

加价幅度

2100
10211

不低于 100

138
688

不低于 5

禹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公开出让公告
禹自规告字〔2023〕2号

一、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单位：（㎡）、亩、年、万元


